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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斯
里.

4死
哀

二

83

(
新
應
里
十
二
日
路■

電
)
已
仪
印
度
編
域
沙
斯
网
歪
聯
逝
世
後
，
未
及
卅
六
小 

時
，
已
於
今
晨
在
此
間
城
郊
的
朱
木
納(
恒
河
支
流)
岸
，
用
於
甘
地
及
尼
持
魯
等
火
葬 

地
點
，
遵
照
古
例
，
燃
着
檀
香
木
火
留
禮
榮
翼

<>:..各
國
權
貫
親
臨
執
狒
，
冠
蓋
如
婁
，
而 

庶
民
載
道
接
踵
替
者
建
百
般
萬
衆
，
共
向
五
億A
民
的
領
袖
，
致
最
崇
高
的
敬
禮
，16

其

一
空
榮
死
哀 

現
計

。
喪
盧
的
外
國
負
竇
中
，
有
加
拿
大
勞
工
部
長
戚
古
臣
及
駐
印
高
級
專
員

麥
珍
拿
，
英
女   

<
代
鳌
首
帽
巒
及
酒
首
相
布
朗
，
美
國
副
總
統
堪
富
里
及
國
務
卿
羅
融
克

荒
的
蜀
米
，
經
肯
亞
衛
生
部
員
檢
查
後
，
認 

爲
全
部
蜀
米
已
不
適
人
類
食
用
。

弟
國
駐
肯
亜
大
使
說
：
「
蜀
米
從
美
國 

連
出
時
是
好
的
，
因
經
三
個
月
的
旅
程
後
， 

才
被
燻
壊
。
」

，巴
西
受
暴
風
雨
襲
擊
 

共
百
四
十
五
人
死
亡

• 

一( 
里
約
熱
内
盧
十
一 
日
合
衆
社
電)
夏 

季
暴
風
情
食
不
断
的
襲
擊
此
間
的
十
餘
萬 

估
計
約
有I
百
十
五
人
死
亡
，
一 
千

及
各
國
外
交
使
節
。 

未
及
兩
年
，
適
値
印 

家
災
難 A
殷
之
際
， 

一
總
理
之
邀
，
前
赴
蘇 

一
育
汗
舉
行
高
峯
會
議

，
蘇
總
理
高
士
堅
，

度
面
臨
内
外
交
煎
， 

貢
任
艱
巨.，
最 

Vr
應 

境
與
巴
基
斯
坦
總
統

一
週
，
爲
和
平
加
劳
？

爲
國
家
而
奔
勞
， 

鞠
躬
盡
瘁
，
於
簽
訂
印
巴
修
好
協
定
後
敝
小 

時
，
突
以
心
病
暴
逝
國
外
，
各
方
聞
耗
，
同 

感
痛
悼
。

現
印
度
執
政
的
國
會
黨
今
日
開
始
舉
行 

緊
急
會
議
，
商
討
有
嚨
正
式
由
原
任
内
政
部 

長
南
特
編
任
總
理
後
胴
収
歌
冊
問
題.
。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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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國
政
黄
書
主
席
 

•週
一 M

-W
不
治
去
世

謀
殺
成
名
力
子
，
首
確
者
咸
珍
李
絲
億
利%
 

次
死
者
爲
轟
茉
莉
何
断
飢
鎖
於
豳
稣
整
零 

，
曾
嚙
抗
为
法
官
"
维
网
。
..
一,-
.:. 

首
死
者 »
年
二t

配
，   

^

舗
叫
酷
刊 

的
一 
位
職
围 

0/'次
死
者
埒
首
死
者
同
屋
金
友 

，
死
於 - h 
六
三
年
八
月
廿
人
日
。 

紐
約
交
通
龍
工
典
敬
t
 

至
今
仍
陷.
^
B
甲
 

•
(
紐
約
十
二Q
t
m
  

c

%

.

%

豪
人
與
 

黎
西
令
日
計
劇
結
束
融
約
至
今
已
十
二
沢
的 

地r
廊
单
月
氏•1,
的
罷
工̂

^
。

…
」
幽 

一m
a

.  

-$動
人
，紐
約
rn品
盘
上
 

风
潮
會
在
歎
小 »
內
結
朿
。 
<
0
京
小
整 

華
盛
順6
面
，
地
下
電
車
公
司*
席
樊 

亜
/b
說
，
「如
談
判
中
所
提

iti
的̂

字
饿
認 

爲
不
合
理
，
則
罷
工
的
風
潮
仍
不
面
在
於
由 

或
近
競
天
内
解
决
。j  

今
天   

-±左
零
晨
二
酬
零
五
分
，
就
約
劣 

資
妥
方
再
管
方
談
洌"
也
仍
未
達
成
協
飽
， 

對

-A
破
七
白
五
十
萬
人
免
找
罷
工
影

011 的
希 

望
又
成
泡
影
。

台
灣
立
碑
網
念
義
士
 

(
台
北
十
二
日
罢
聯 

81
甯
)
很
痛
環
任 

國
民
日
府
國
防
部
長
蔣
經
團b
日
宣
佈
謂
： 

國
氏
政
府
將
在
台
灣
建
立
一
座
紀
念
碑
，
以 

紀
念
昨
星
期
日
的
中*
水
兵
三
人
壯
烈
投
誠 

的
英
雄
电
蹟
。
緣
因
該
三
位
義
士
當H
冒
險 

駕
登
陵
艇
投
奔
馬
祖
島
後
，
由
專
機
接
運
來 

合
途
中
，
突
然
但
遇
到
中
共
的
米
格
機
羣
追 

踪
、擊
落
於
台
峽
、
隨 «
葬
身
海
中
，
竟
成
可

( *
令
國
蟹L
a
路
盗
册
書)
聯
合
國 

政
治
事
再
制
分
濤
會
下
席
威
廉
麥
佐
頓
星 

期
-
逝
世 

，

佐
頓
享
年5
严
六
歲
其
一
居
四
六
酷
超 

;

曾
於
英
國
外
交
部
工

在
聯
合
國
服   

^

作
，
游
患
何
已
有 

!!■• 

一 
龜

•洋

-tB
，
乩

搜

递
牙
輸

W

jl5
-
f

國 

輪
船
今
日
在
共
不
攀
找
尋
一
艘
破
棄
的
西 

班
乐
货
船
及
船
春
 e 
队
四
名
鶴
晚
日
被

一(
籬
約TI

崔
 

S-
班
项
回
避
爨
風
爾
，
辘
法
整 

駛
，
至
械
殖
棄
漫
噂
當
喪
順
好
，
鼓
毆
報
啓 

的
方
位
在
百
唐
方
个
旨
鳳
十
里
。的

西 

.点

當
時 
一 
希
点
騎
赤
在
西
班
牙
一

南
方
二
百 
四 

-1
普
瘍
暴
鳳
麟
襲
擊
 

船
我
有
船
缜
三
出
够
，
全
部
安
全
貯
恙 

美
船
從
救
黑
霸
負
中

-

，
得
知
西
班
尿 

船
中
后
像
已
在V

逸
人
下
救
生
挺
，
另
有
五 

人
仍
在
船
上
。

積
克
逸
量
赴
瑞
士
 

(
紐
約
之
邑
礎
福 r
電
、)
爱
故
雄
統 

堅
尼
地
遣
孀
厦
喧
胃
印
湾
池
她
旳
兩
 

個
小
孩
乘
像
飛
海
導

/....同
行
的
有
哈
佛
大 

學
的
离
學
依S

统
夫
妻
二
人
，
严
等
將
在 

瑞
士
冬
季
速
淯
咋
渡
冬
假9
堅
尼
地
夫
人 

网
兩m
小
号
奇
會
企
瑞
士
上
學
。

歌
可
泣
的
壯
即
，
拝
動
遐
邇
，
英
雄4
嘉 

將
垂
人
朽
。

9

一
靑
年
被

，

監
禁
 

(
紐
約
上
領
美
,

蠻
 2
 
名
二
十 

二
歲
靑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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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旧
鑫
當
謀
殺
罪
 

名
被
判
終
身
纂
魂
恕
：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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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二
被
告
李
察.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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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輪
工
人
，

津

噂

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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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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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 

一 詹
建
融
統
浄
藩
霍
明
胴

W.0
的
画
會
滅
說
中
，
成
明
在
越 
淵
耗
8
蠢

#.:細
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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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
元
之
間
，
骸
盗
簷
濡
，
化
月•
一

由

囲

但

A:
難
脚*
麻
布
利
尼
夫
對
敎
皇

69..
IB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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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;:中： 

，
一 
信
干
，
却 

S. 
甘
唧
麟
對
船
越
及
越

1
東
德
囁
簽
領
易
粤
 

•
(
象
柏
林/
三 B 路
透
财
惠
星
命
蘋
政 

府
與
加
拿
大
，
於
触
近
簽
署%
箕
始
后
包
釣 

..，.彼
此
価
意
於
水
重
內
增
加i.

秋
貿
一1!@

4

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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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6

$
 .f^1/
:

■ 

〔
信
干
，
却8
 申
哪
麟
對
北
越
及
越
«.■

隊 

:

一
軍
事
上
所
年
繊
強
會
約
爲
六
百
德
美.•
的
支
持
，
支
盘
彼
等
以
共
產

Z1
式
在
越8
 鬥 

:
元
，
越
亀
矗
鏑
喬
能

7*.1

于
億
界
哀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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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F
l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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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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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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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線
三
軍
相
戈
待
旦

一
囘
覆
天
主
鳖 &

8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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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^

i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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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导
軍 

i
e
B
B
議
：
逮
海
慌G
民
政
溫
触
蔣
介
跖
鑒
质 

風
没
礎

"W

)  

-«.通
号   

W 籀
屮
送
讀
憐
磽
柒
格
曰
羣
追
踪
擊
落
貪 

IIE

封
變
信
少
駭
雇
職;
峽
一2

蒙
籬
馨

：一
顱
，南
感
憤
怒
，,隨一 

鹼
重
利
平
途
屮.
但
據
京
即
下
令 WNÎ
■
羅
轟
隊   

»,■
開
固
寨

(
求
避
弥
合
払
將
餘
一

:?'二
在 Be
擱
越
雇
精
势
關
發
表
爪
飢
短 ̂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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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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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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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»
野
悔
負
裏
，力

3
普

绿

毒

 B
箴

冒

(
犠
遅̂
^
貧
境
蕭
礎
戶
漆
蜜
蜘
畑
碑:
:'6 

一

鬻
   

<
鬻
蹩

1'3
尊
*
 

演
万
一
級
遷
輻
殲
浴
胸
灣
謳
黛
看 

，:
滋
海
籌
提
蘿
浩 
鵬
篥
槃
倉 

，正
埼
儼
凝
强
爨
嫉
過
：1 痴 *
標
痴
兩 

碳
心
蔑
缝
爆
業
義
浓
軽
書
禺
憂
抽
足 

.
宣

餐

曹

靠

蜀

米

二

II

山

，施
贓

寻. 野 乐 苞

猿

君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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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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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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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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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一 
律
出
磽
，
幷
昆
項
命
令
，是

作

爲

對

壹

口

a
 

，付
美
國
的
通
訊
社
報
導
近
乘
印
尼
政
府
的
焦 

產
的
情
况
晶
 

?

消
息
不
實
，
造
謠
感
衆
的
一
種
報
復
行 
錢
疆
階
段
，
銅
的
缺
乏
第
豈
發
生
 

S
加
諾
曾
說
：
「
帶
同
你
的
謠
富
一
齊 

興
國
政
府
於
去f

底
曾
宣
布
限
制
廢
銅. 

走
吧
！
」

出
口
，
自
股
規
條
宣
价
後
，
商
業
部
即

*..•量

一
飴

1(
曲
击r
i
&
 

二&
—
學
#
^
*
^

用
卷%
每
份
「€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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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

統
制
加
諸
，
今
，日
曾
下
令
現
駐
印
尼
美
風
飴

C

■
現
駐
印
尼
的
美
國
肥
者
，
有
合
衆
社 
收
到
申
請
嗚
外
銅
產
打
口
的
申
請
書 

的
史
丹
拿
，
及
約
約
時
報
的
姬
克
等
两
人
。 

/

*

 

美
國
銅
產
缺
乏
增
壊

。

戴
高
樂
可
能
訪
蘇
聯
 

(
巴
黎
十
一
家

衆
成
電
)
可
靠
方
面 

消
息
今
日
帽 ••
法
駅
總
統
載
髙
樂
可
能
於
今 

年
內
訪
間
蘇
聊
校
中
東
。

商
業
部
限
制
銅
田
 

(
華
盛
頓
十
一
日
美
晚
社
舊)
美
國
商

佗
間
査
露
迪
星
后   

<
女
、
院
職
员
拒
絕

說
遡
演
位
多
十
一 
歲
的
女
明
星
病
情
，
及
她

患
上
年
成
疾.病
。 

加
娜
小
歯
過
去
的

主
高
偉
恩
說
，

他
一
黠
御
不
知
道
妊
娜
小
姐
到
倫
敦
來
遊
玩 

此
間
一
張
皆
紙
導
，
，
加
娜
小
姐
欲
於 

倫
敦
晩
目
「
所
蔭
子
。

省
長
被
控
法
官
取
消
 

鍾
氏
决
定
提
出
上
訴
 

，
二
霁
駅
)
前
单
前
省
政
府
採
購
委
負
曾 

主
席
，
佐
洽
，
鐘   

It
，
會
向
上
訴
，
反
對
法 

官
麥
因

to氏
先
生
之
判
决
，
取
消
俺
指
控
皇 

詩
省
接
班
納
黄
詞
傷
害
他 

86 途
之
行at

。 

此
次
的
審
訊
，
是
設
立
育
階
審
官
，
但 

是
法
官
麥
因
納
氏
卻
不
詢
問
陪
審
员
，
而
作 

自
己
的
决
定
，
將
此
零
取
消
。

麥
決
官
作
叶
丸
頁
的
判
詞
，
指
出
十
個 

月
前2
・
省
長
在" 
俏
黨
曾
議
之
中,
所
發
表 

關
於
饒
氏
的
甘
諸
，
，不
論
作
表
面
甚
至
更
深 

的
君.義
，
均
宋
傷
害
鎖
氏
，
故
此
他
同
意
省 

長
之
律
師
提86

，
腦
之
取
消
。

但
是
鍾
氏
的
律
師
，
鼠
寶
自
氏
指
出
，

因
爲
此
簪
官
陪
審
官
，
法
官
應
該
讓
陪
審 

官
來
决
家
省
长
是
否
爲
罪
。
故
此
我
根 

65 
此 

理
由
上
訴
。-

覃
律
師
謂
；
省
長
網
會18

中
曾
檀
表
「 

我
不
願
常
談
諭
鈍
氏
，
我
育
很
多
的
事
情
來 

披
露
之
，
但
是
我
敢
向
你
們
保
證
，
政
府
對 

此
事
的
立
塌
慰
眞
確
的J

。3

8

，
令 

賊
會
上
有
礎
儀
噌
傷
等
農
澤
強
虞
 

至
現
在
，
鍾
氏
仍
未
能
疲
得
任
何
的
職
業
。 

酗
酒
駕
車
入
獄L

年
 

小

，《
雲
热
》施
方
法
院
法
官
雷
女
氏
质
星
，. 

駅
一
中
坐
堂
睁
，
峨
『
名
犯J
醒   

@.露
車
鍛
麻 

.6
1
犬  

*

諭

奋

盡

鑫

通

鼠

盤
 

礬
箕
絆
金
描
出
个
斯
姉
住
即IS

恥
最
蜘
 

大|
^
*-

0
、?
足金、
»•*
E

步；1
."«̂;
小T
¥
^
■.、•*
‘
 
工炉.：守"" 

，：

，；6
♦;,♦
、h心."
‘:*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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